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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13731110]1 编制背景
本标准是根据电机咨〔2024〕535号，《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关于印发“中国电机工程学会2024年标准计划（第二批）”的通知》下达的制定任务，项目序号202410130001对“分时分区电力碳排放因子计算方法与要求”进行制定的。由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创拓国际标准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东南大学，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等单位负责起草。
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深入推进，准确、透明、可追溯的电力碳排放因子已成为支撑全国碳市场建设、实施绿色电力消费认证、核算产品碳足迹、以及开展碳配额分配与清缴的关键基础数据。传统的年度、区域级平均电力碳排放因子已难以满足电力系统精细化管理和多元化市场主体的需求。电力系统的实时运行特性、跨区跨省电能交易以及不同时间尺度下电源结构的巨大差异，使得电力碳排放呈现出显著的时空分异特征。
目前，国内缺乏统一、规范的分时分区电力碳排放因子计算方法，导致不同机构发布的因子口径不一、结果可比性差，难以有效支撑精准碳管理。因此，亟需制定一项科学、实用的团体标准，为区域级、省级、地市级电网开展分时分区电力碳排放因子计算工作提供统一的方法论和技术要求，确保计算结果的准确性、一致性和可比性，服务于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
[bookmark: _Toc513731111]2 编制主要原则
（1）科学性与系统性。核算边界明确了从全国到地市级的电网边界，计算方法区分了基于电源入网位置和基于电源地理位置两种适用不同场景的计算路径，并创新性引入“虚拟碳池”概念以解决地市级数据缺失问题，确保了方法学的科学性和适应性。
（2）	协调性原则。注重与电网碳排放统计核算领域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等技术标准协调；
（3）	开放性原则。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通过充分协商，共同确定，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bookmark: _Toc513731112]3 主要工作过程
2024年10月，中国电科院牵头，联合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创拓国际标准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东南大学，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等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完成标准申报工作。2024年11月，电力碳减排专委会组织专家评审会和函评，完成标准第一次立项审查，全票通过立项评审；专家提出意见10条，全部吸纳并完成修改。2024年12月，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组织标准复审和终审工作，会议对标准进行了进一步审议，形成6条意见，并以41票通过立项审查。
2025年3月，项目组召开标准编写研讨会，正式启动标准项目并更新标准；2025年7月至9月，对分时分区方法进一步更新，并在安徽、青海电网实现算例分析与应用；2025年10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Toc513731113]4 标准结构和内容说明
本标准的结构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定进行编排。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范围（第1章）：明确了本标准规定的内容和适用范围，指出其适用于指导区域级、省级、地市级电网计算电力平均碳排放因子。
规范性引用文件（第2章）：列出了计算过程中需要引用的关键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构成了本标准方法学的基础。
术语和定义（第3章）：对“温室气体”、“调入/调出电量产生的排放”、“电力碳排放因子”等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确保术语使用的统一和准确。
基本要求（第4章）：从地域范围和时间跨度两个维度，规定了核算的基本框架，强调了边界清晰、数据一致的重要性，并鼓励开展高时间分辨率核算。
数据收集与数据质量（第5章）：详细规定了电力数据、排放数据的来源优先级（如CEMS实测数据优先）和质量控制要求（准确性、精确性、完整性、一致性等），是确保计算结果可靠的核心环节。
计算方法（第6章）：这是本标准的技术核心。
分时分区规则（6.1）：明确了时间和空间的划分依据。
计算步骤（6.2）：通过流程图清晰地描述了核心计算逻辑。
电力碳排放因子计算（6.3）：分别针对省级及以上电网、存在电量交换的地市级电网，给出了基于电源入网位置和基于电源地理位置的两种具体计算方法，并提出了在数据缺失情况下的“虚拟碳池”解决方案，增强了标准的适用性。
本区域并网火电产生的排放（6.4）：详细规定了火电排放的核算范围和方法，包括化石燃料燃烧、热电联产分摊以及脱硫过程排放，并给出了具体的计算公式和参数获取方法，与《GB/T 32151.1》有效衔接。
附录A（资料性）： 提供了碳排放计算的决策流程和常用化石燃料碳排放因子的推荐值，为使用者提供了便利和参考。
附录B（资料性）： 明确了我国区域电网的覆盖范围，统一了计算边界。
[bookmark: _Toc513731114]5相关标准对比说明
目前国家尚未发布电力碳排放因子有关标准。电力行业已发布的GB/T 32151.1-2015《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1部分：发电企业》、GB/T 32151.2-2015《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2部分：电网企业》、DL/T 2726-2023 《电网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3项标准规定了发电企业和电网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边界、核算方法和步骤等内容，没有涉及电力碳排放因子计算。本标准纳入其中发电环节的碳排放量化方法，提出了分时分区电力碳排放因子计算规范。
[bookmark: _Toc513731115]6标准实施措施说明
（1）加强宣贯培训：由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力碳减排专委会组织，面向各级电网企业、发电企业、碳核查机构、科研单位等开展标准宣贯和专业技术培训，统一认识，明确方法。
（2）开展试点示范：选取有条件的区域、省级或地市级电网开展标准应用试点，验证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积累实践经验，为全面推广奠定基础。
（3）建设数据支撑平台：推动电网企业加强和规范相关数据的采集、监测与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确保本标准所要求的高质量、高时效性数据可得。
（4）建立协同工作机制：促进电网企业、发电企业、政府主管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确保计算所需数据的权威性和一致性。
（5）持续评估与改进：在标准实施过程中，密切关注应用反馈和技术发展，适时对标准进行评估和修订，以保持其科学性和适用性。
